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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类别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刘玉峰 7,275.00 0.53

2 字应坤 111,550.00 8.20

3

有限合伙人

张一丁 121,250.00 8.91

4 杜玉林 111,550.00 8.20

5 谢学军 77,600.00 5.70

6 黄一丁 77,600.00 5.70

7 吕成伟 72,750.00 5.35

8 陈伟 63,050.00 4.63

9 王运研 58,200.00 4.28

10 何洪举 53,350.00 3.92

11 周雄峰 53,350.00 3.92

12 唐斌 48,500.00 3.57

13 黄锐华 48,500.00 3.57

14 李卫东 48,500.00 3.57

15 邓旋 43,650.00 3.21

16 吴道吉 38,800.00 2.85

17 邓兴超 29,100.00 2.14

18 杜玉荣 24,250.00 1.78

19 覃彦鸿 24,250.00 1.78

20 黄俊 24,250.00 1.78

21 吴创君 19,400.00 1.43

22 李刚 19,400.00 1.43

23 陈淑莹 19,400.00 1.43

24 金燕 19,400.00 1.43

25 杨志民 19,400.00 1.43

26 谭少君 19,400.00 1.43

27 刘志娟 19,400.00 1.43

28 张祥 19,400.00 1.43

29 杜佳宁 19,400.00 1.43

30 黄俊文 19,400.00 1.43

31 胡杰 19,400.00 1.43

32 何浪浪 9,700.00 0.71

合计 1,360,425.00 100.00

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均系以员工持股为目的而设立

的持股平台，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无其他任何投资和实际经营业务，不存在以

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不存在

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形， 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正在执行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员工的股权激励（如员工持股计划、限制性股票、股票

期权）及其他制度安排。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645.7857 万股。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为

1,548.6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次发行不涉及原股东

公开发售股份。 按本次公开发行 1,548.60 万股计算，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为 6,194.3857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自

上市之日起）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 （股）

一、限售流通股

1 杜玉林 21,998,000 47.35 21,998,000 35.51 36个月

2 李红 3,960,000 8.52 3,960,000 6.39 36个月

3 梦泽投资 2,382,500 5.13 2,382,500 3.85 12个月

4 森希投资 2,372,500 5.11 2,372,500 3.83 12个月

5 龙芃投资 2,367,500 5.10 2,367,500 3.82 12个月

6 达晨创通 1,832,290 3.94 1,832,290 2.96

12个月，且就

2019年 10月

通过发行人增

资扩股取得的

232,290股股

份（新增股

份），自 2019

年 10月 11日

起锁定 3年

7 雷骏投资 1,402,500 3.02 1,402,500 2.26 12个月

8 广东毅达 1,161,446 2.50 1,161,446 1.87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

年

9 航天投资 1,032,289 2.22 1,032,289 1.67

12个月，且就

2019年 10月

通过发行人增

资扩股取得的

232,289股股

份（新增股

份），自 2019

年 10月 11日

起锁定 3年

10 中网投 929,157 2.00 929,157 1.50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

年

11 晨鹰三号 800,000 1.72 800,000 1.29 12个月

12 孟霖 800,000 1.72 800,000 1.29 12个月

13 刘玉峰 719,000 1.55 719,000 1.16 12个月

14 李会江 672,000 1.45 672,000 1.08 12个月

15 杜玉庆 560,000 1.21 560,000 0.90 36个月

16 高飞 420,000 0.90 420,000 0.68 12个月

17 字应坤 369,000 0.79 369,000 0.60 12个月

18 李军 304,000 0.65 304,000 0.49 36个月

19 何祎 285,000 0.61 285,000 0.46 12个月

20 王立英 244,000 0.53 244,000 0.39 12个月

21 粤财投资 238,097 0.51 238,097 0.38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

年

22 越秀投资 232,289 0.50 232,289 0.38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

年

23 粤科投资 232,289 0.50 232,289 0.38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

年

24 王运研 220,000 0.47 220,000 0.36 12个月

25 徐斌 136,000 0.29 136,000 0.22 12个月

26 陈淑莹 136,000 0.29 136,000 0.22 12个月

27 林庆忠 122,000 0.26 122,000 0.20 12个月

28 徐立军 110,000 0.24 110,000 0.18 12个月

29 邹旭海 96,000 0.21 96,000 0.15 12个月

30 史安国 96,000 0.21 96,000 0.15 12个月

31 陈琰 96,000 0.21 96,000 0.15 12个月

32 沈言会 72,000 0.16 72,000 0.12 12个月

33 王长民 60,000 0.13 60,000 0.10 12个月

34

华泰创新投资限公

司

- - 464,580 0.75 24个月

35

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 918,728 1.48 12个月

36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

股份

- - 608,135 0.98 6个月

小计 46,457,857 100.00 48,449,300 78.21 -

二、无限售流通股

36 社会公众股 - - 13,494,557 21.79 -

合计 46,457,857 100.00 61,943,857 100.00 -

注：杜玉林通过梦泽投资、森希投资、龙芃投资、雷骏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杜玉庆通过梦泽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杜玉荣通过雷骏投资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发行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杜玉林 21,998,000 35.51 36个月

2 李红 3,960,000 6.39 36个月

3 梦泽投资 2,382,500 3.85 12个月

4 森希投资 2,372,500 3.83 12个月

5 龙芃投资 2,367,500 3.82 12个月

6 达晨创通 1,832,290 2.96

12个月，且就 2019年 10月

通过发行人增资扩股取得

的 232,290股股份（新增

股份），自 2019年 10月 11

日起锁定 3年

7 雷骏投资 1,402,500 2.26 12个月

8 广东毅达 1,161,446 1.87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年

9 航天投资 1,032,289 1.67

12个月，且就 2019年 10月

通过发行人增资扩股取得

的 232,289股股份（新增

股份），自 2019年 10月 11

日起锁定 3年

10 中网投 929,157 1.50

12个月，且自 2019年 10月

11日起锁定 3年

合计 39,438,182 63.67 -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1,548.60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6,194.3857 万股。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1,383,308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8.93%。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构成， 其中华泰联

合证券跟投机构为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 ）。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464,580 69,919,290.00 - 24

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18,728 138,268,564.00 691,342.82 12

合计 1,383,308 208,187,854.00 691,342.82 -

（一）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管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

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0 年 11 月 4 日

参与战略配售金额：13,896.00 万元（不含孳生利息）

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人情况：

序号 姓名 职位 认购比例

1 杜玉林 董事长、总经理、美国研发中心董事 17.63%

2 刘玉峰 董事、副总经理 5.40%

3 沈言会 中国业务部行业总监 4.53%

4 李会江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产品研发平台资深总监兼总工程

师

3.27%

5 林庆忠 副总经理、越南中望董事 3.27%

6 王长民 副总经理、教育发展部总经理 3.27%

7 字应坤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3.17%

8 陈琰 中国业务部副总经理 3.02%

9 何洪举 产品研发平台 3D研发中心高级经理 2.77%

10 冯征文 核心技术人员、产品研发平台 3D研发中心总监 2.77%

11 张军飞 核心技术人员、产品研发平台 CAE研发中心总监 2.77%

12 何祎 核心技术人员、研发中台资深总监兼总工程师 2.52%

13 王运研 研发中台公共服务中心总监 2.52%

14 赵伟 教育发展部职教二组经理 2.52%

15 刘莉 教育发展部副总经理 2.52%

16 吴志波 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 2.52%

17 左传君 中国业务部行业总监 2.27%

18 黄锐华 中国业务部行业总监 2.27%

19 李卫卫 教育发展部职教三组经理 2.27%

20 蒋礼 教育发展部应用研发中心总监 2.27%

21 于凡 中国业务部副总经理 2.27%

22 盛勇 中国业务部行业总监 2.01%

23 马瑞云 中国业务部应用研发经理 2.01%

24 姚瀚廉 国际业务部渠道业务部副总监 2.01%

25 张一丁 核心技术人员、新一代三维 CAD平台研发中心副总监 2.01%

26 谢学军 财务总监 1.76%

27 李卫东 中国业务部行业总监 1.76%

28 彭跃中 中国业务部行业经理 1.76%

29 赵伟 核心技术人员、新一代三维 CAD平台研发中心总监 1.76%

30 郑凯 研发中台公共技术中心总监 1.76%

31 蔡爱平 产品研发平台 2D研发中心总监 1.76%

32 吕成伟 监事会主席、人力资源部总监 1.76%

33 周刚 中国业务部技术总监 1.51%

34 吴小盈 中国业务部行业经理 1.51%

35 谢红 监事、市场部总监 0.76%

合计 100.00%

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13,896.00 万元，本次共

获配 918,728 股， 获配金额为 138,268,564.00 元， 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691,342.82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

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 2021 年 3 月 8 日（T+4 日）

之前，依据华泰中望软件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

路径退回。

（二）保荐机构关联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通过实际控制其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

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华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

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最终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0%， 即最终跟投获配数量为 464,

580 股，获配金额 69,919,290.00 元。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

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1,548.6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25.00%，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每股价格

每股价格为 150.50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1.00 元。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119.49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计算，其中每股

收益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60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1.26 元（根据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41.80 元 / 股。 （根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33,064.30 万元

（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对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1）第 440C000089 号《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验资

报告》。 该验资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经我们审验，截至2021年3月8日止，贵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15,486,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330,643,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51,689,744.9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2,178,953,255.03元（大写：人民币贰拾壹亿柒仟捌佰玖拾伍万

叁仟贰佰伍拾伍元叁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5,486,000.00元，计入资本

公积2,163,467,255.03元。 社会公众股东全部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

九、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13,172.57

审计、验资费用 997.06

律师费用 488.16

信息披露费用 441.51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69.68

上述发行费用合计 15,168.97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17,895.33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17,583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资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15,486,000 股，其中，最终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1,383,308 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744,192 股，其

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8,744,192 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5,358,500 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5,345,037 股，放弃认购数

量为 13,463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票全部由主承销商

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13,463 股。

第五节财务会计信息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

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

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20）第 440ZA11532 号）。 对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

流量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致同专字

（2021）第 440A000296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及招股意向书

附录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及招

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具体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1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82010078801400005377

二维 CAD及三维

CAD平台研发项目

2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天河

支行

44050158050700002134

通用 CAE前后处理

平台研发项目

3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120911057110666

新一代三维 CAD图

形平台研发项目

4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北京

路支行

3602184929100140563

国内外营销网络升级

项目

5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120911057110688 部分超募资金

6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111001295080400 部分超募资金

7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82010078801200005378 部分超募资金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

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

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 29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

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中望软件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华泰联合证

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保荐机构相关信息

（一）保荐机构的基本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小

镇 B7 栋 401

联系电话：0755-82492010

传真：0755-82492020

保荐代表人：孙科、郭斌元

项目协办人：徐征

项目组其他成员：汪雪芳、彭海娇、刘冀翱、唐军帅、叶余宽、支音

（二）保荐代表人及联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保荐代表人孙科，联系电话：0755-82492010

保荐代表人郭斌元，联系电话：0755-82492010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孙科：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北

京大学经济学硕士。 2009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参与或负责了陕西黑猫

（601015）、花园生物（300401）、挖金客 IPO 项目；宜华生活（600978）配

股项目，三七互娱（002555）、朗姿股份（002612）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骅

威文化（002502）、金刚玻璃（300093）、华鹏飞（300350）、三七互娱

（00255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水发众兴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派思股份

（603318）控制权财务顾问项目，项目范围涵盖 IPO、非公开发行、配股、并

购重组等大部分投资银行业务品种。

郭斌元：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保荐代表人、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硕士，具有 9 年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先后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普邦

园林非公开以及 2015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山公用非公开、龙蟒佰利非公

开、星辉娱乐非公开以及配股、佳都科技可转债、龙蟒佰利可转债以及四三九

九、岭南电缆、嘉豪食品、九毛九、咏声动漫等多个 IPO 项目，并担任九毛九

IPO 项目、咏声动漫 IPO 项目、星辉娱乐非公开和配股项目以及佳都科技可

转债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和延长锁定期

限的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总经理杜玉林承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

司股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四、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五、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六、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

自动适用更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七、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红承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四、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或控制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

自动适用更后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五、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3、李军，系发行人公司的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红的亲属，承

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四、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更后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五、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4、杜玉荣，系发行人的股东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林的亲属并通

过广州市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承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

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四、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更后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五、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其他股东承诺

1、发行人股东广州市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森希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龙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雷骏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市达晨晨鹰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

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发行人股东深圳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232,290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3、发行人股东成都航天工业互联网智能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232,289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4、发行人股东广东毅达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1,161,446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

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5、发行人股东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929,157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6、发行人股东佛山粤财互联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238,097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7、发行人股东广州越秀基美文化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232,289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8、发行人股东东莞粤科鑫泰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一、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且，就本企业于 2019 年 10 月通过发行人

增资扩股取得的 232,289 股股份（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起锁定 3 年，不得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若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

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更后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

无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

直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

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9、发行人股东孟霖、高飞、王立英、王运研、徐斌、陈淑莹、邹旭海、史安

国、陈琰、沈言会、徐立军承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更后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10、发行人间接持股股东广州市梦泽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合伙人、广州市森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广州市龙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广州市雷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承

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更后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因违反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的收益无

条件归发行人所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

接向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人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发行人的股东、董事及副总经理刘玉峰、股东、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

字应坤、股东及副总经理林庆忠、股东及副总经理王长民，承诺：

“一、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

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

司股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四、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五、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六、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更后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下转

A22

版）


